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处罚公示

	被处罚人
	吴源

	社会信用代码
	无

	案件名称
	邓州市夏集镇邓营村村民吴源非法狩猎案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邓自然资规执罚【2025】024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5年7月30日

	处罚内容
	处猎获物价值2倍的罚款，计罚款人民币13760元。

	


处罚事由
	2024年5月，夏集镇邓营村村民吴源，在夏集镇夏集街附近耕地逮扑野生动物，邓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作出不起诉处理，要求我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理。经我局调查，吴源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属于非法狩猎的行为。

	
处罚依据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。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	




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处罚公示

	被处罚人
	许哲

	社会信用代码
	无

	案件名称
	邓州市张楼乡孙渠村村民许哲非法狩猎案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邓自然资规执罚【2025】020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5年7月3日

	处罚内容
	处猎获物价值3倍的罚款，计罚款人民币2700元。

	处罚事由
	2024年6月，张楼乡孙渠村村民许哲，在孟楼镇玉皇村玉皇水库旁边用弹弓打野生动物，邓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作出不起诉处理，要求我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理。经我局调查，许哲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属于非法狩猎的行为。

	处罚依据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。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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